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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录系统：环境设置

浏览器：推荐使用360浏览器

▲校内IP可直接登录操作

▲校外IP需先连接VPN

具体详见信息与网络中心网页：http://inc2.xmu.edu.cn/handbook/public/24/

VPN连接如有疑问可联系信息与网络中心用户服务部：

热线电话： 0592-2183508 

电子邮件： service@xmu.edu.cn 

http://inc2.xmu.edu.cn/handbook/public/24/


登录系统：登录方式

登录方式一：厦门大学信息门户网址：http://i.xmu.edu.cn/

登录方式二：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网址：http://hr.xmu.edu.cn/webhr/

两种登录方式均可，如一种登录方式有问题，可尝试另外一种。

http://i.xmu.edu.cn/
http://hr.xmu.edu.cn/webhr/


登录系统：登录方式一

登录方式一：厦门大学信息门户网址：http://i.xmu.edu.cn/
点击登录

http://i.xmu.edu.cn/


登录系统：登录方式一

登录方式一：厦门大学信息门户网址：http://i.xmu.edu.cn/

▲输入用户名（教工编号）
▲输入密码（初始密码为身
份证件号码后六位，如有问
题可尝试登录方式二，或联
系一卡通中心）

点击登录

http://i.xmu.edu.cn/


登录系统：登录方式一

登录方式一：厦门大学信息门户网址：http://i.xmu.edu.cn/

点击左侧人事系统图标，点击自助平台

http://i.xmu.edu.cn/


登录系统：登录方式二

勾选自助平台
点击登录

登录方式二：人力资源服务平台网址：http://hr.xmu.edu.cn/webhr/

▲输入用户名（教工编号）
▲输入密码（默认密码为身份
证件号码后六位，如有问题联
系人事科林老师2186239 ）

http://hr.xmu.edu.cn/webh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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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请：申报条件

申报条件
《厦门大学学术假制度实施办法（2015年修订）》：

http://rsc.xmu.edu.cn/eb/c9/c3276a60361/page.htm

与学校签署协议拟出国从事博士后研究人员，按照协议约定

《 2017年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国留学人员选派简章》

http://www.csc.edu.cn/article/709

《 2017年国家公派高级研究学者、访问学者、博士后项目选派办法》

http://www.csc.edu.cn/article/715

《国家公派留学访问学者类别外语合格条件》

http://www.csc.edu.cn/article/757

符合申报条件的申请人，在所在单位限定的时间内，提交申请。

http://rsc.xmu.edu.cn/eb/c9/c3276a60361/page.htm
http://www.csc.edu.cn/article/709
http://www.csc.edu.cn/article/715
http://www.csc.edu.cn/article/757


项目申请：选择服务

选择自助服务，研修项目申请



项目申请：新增申请

点击新增



项目申请：选择项目

在弹出的窗口中选择拟申报的项目

点击确定



项目申请：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无需申请人填写，如有问题请联系人事科林老师2186239 。

温馨提醒

▲申请人应为在职专任教师
▲中国国籍，不具有国外永久居留权
▲出生日期
高级研究学者：年龄不超过55周岁（1961

年1月5日以后出生）。
访问学者：年龄不超过50周岁（1966年1

月5日以后出生）。
博士后：年龄不超过40周岁（1976年1月5

日以后出生）。
▲聘任职务
高级研究学者：应为教授或博士生导师。
▲来校时间
首次使用学术假，至派出时来校工作满三
年后，可使用半年至一年学术假。
与学校签署协议作博士后人员无来校工作
年限限制。



项目申请：申报信息

未使用过学术假的本栏不用填写

起始时间不可早于

2017年3月，不可晚于

2017年12月31日。



项目申请：申报信息

温馨提醒

▲上一次使用学术假回校时间：第二次及以上使用学术假要求为，上次回校后至派出时，连续工作满两

年半后可使用半年，连续工作满五年后可使用一年学术假；三个月之内出国研修不使用学术假。

▲研修国别：国家留学基金委原则上不受理变更国别申请，请谨慎选择。

▲研修高校：如为相对独立的分校，请具体填写到分校，例：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计划研修时间：应与邀请信一致，计划研修起始时间不可早于2017年3月，不可晚于2017年12月31日。

▲合作者：校内初审阶段虽不要求提交经外方合作者本人签字的合作者简历，因国家留学基金委网报阶

段要求提交，建议和邀请信一起取得。

▲外语水平：已参加2016年中大-厦大外语培训（预计1月初出结果），尚未取得合格证明的人员，外语

水平先选其他，情况说明写：参加2016中大培训，如有其他考试成绩也可以一并说明。

▲五年内是否享受过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近五年内曾享受过国家留学基金资助的人员，不具备申请资格。



项目申请：个人承诺

个人承诺选是



项目申请：附表

▲申请使用学术假须在规定的年限内完成本职工作且各年度考核均须为合格或以上等次。申请人年度考核

结果可在附表“近五年年度考核结果” 查询，无需申请人填写，如有问题可联系职称科叶老师2181582。

▲高级研究学者申请人应符合以下条件：申请时年龄不超过55周岁（1961年1月5日以后出生）。教学科研

人员应为教授或博士生导师。此外，还应至少具备以下条件之一：（一）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

室、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骨干。（二）两院院士、“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杰出人才或领军

人才入选者、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其他国家级人才计划入选者。

详见：http://www.csc.edu.cn/article/715

符合条件（二）中入选相应人才项目条件的，可在附表“高层次人才项目入选情况”查询，无需申请人填写，

如有问题可联系人才办陈老师2185685；符合条件（一）的，需在附件“其他材料”上传相应证明材料。

http://www.csc.edu.cn/article/715


项目申请：保存信息 点击保存



项目申请：上传附件

点击附件



项目申请：上传附件

下拉选择

依次点击上传相应的附件



项目申请：上传附件

温馨提醒

▲研修计划：中文。出国研修计划应紧密结合在研项目、课题、所在单位重点工作。

▲外语证明材料：建议取得外语合格条件后申报，因项目派出资格有效期为2017年12月31日，如入选，在有

效期内未能取得外语合格条件派出，将对个人再次申请和学校选派规模均有影响。

参加2016年中大-厦大外语培训尚未取得合格证明的人员，可先行提交校内申请，待考试结果出来后（2017年

1月初左右），在国家留学基金信息平台提交合格证明。

▲邀请信：在校内初审阶段（2016年12月31日前）尚未取得邀请信的，如已和研修高校、合作者达成初步意

向，确定能在2017年1月10日之前取得的，可提交申请，并补充说明，如届时无法取得则取消申报资格。

▲其他材料：申请留学身份为高级研究学者的，如系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骨干，应在其他材料上传相应证明材料（所在实验室和科研部门出具的证明、实验室批件）。



项目申请：提交申请 点击保存



项目申请：提交申请 点击确定后，点击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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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度查询

可在申请状态查询审批进度



进度查询

点开页面查询当前状态，或点击流程查询



进度查询

红色字体部分为进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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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回修改

▲未提交之前可以自行修改；
▲提交后要修改需点击取回，修改后保存、提交；
▲如已经单位审批，需联系所在单位人事秘书提回。
为避免反复修改耽误申报时间，建议检查无误后保存、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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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扫码加入
项目申请咨询QQ群

0592-2182253

rs@xmu.edu.cn

联系人：人事处叶丹

国家留学网： http://www.csc.edu.cn

厦门大学人事处： http://rsc.xmu.edu.cn

http://www.csc.edu.cn/
http://rsc.xmu.edu.cn/

